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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三　條
機關（構）符合下列資格之一得申請獎勵：

一、進用身心障礙者十人以上，並達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五者。
二、對所僱用身心障礙者適應相關職場之協助及輔導，有優良事蹟者。


違反本法第十六條、第三十八條規定或經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認有歧視之事實者，不予獎勵。


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計算基準日，為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機關（構）員工總人數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之計算方式，依本辦法第三十八條規定。

第　四　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者，應分為公立機關（構）及私立機構分別評比；其評比標準值為身心障礙員工百分比及身心障礙員工平均工作年資之乘積。


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者，以對僱用身心障礙者之職場支持、職務再設計及其他協助事項評比。

第　五　條
公立機關（構）之評比標準值達零點二以上、私立機構之評比標準值達零點一以上者，依評比標準值大小排序，以下列方式分別予以獎勵：

一、優等獎各三名，發給獎牌一座。

二、一等獎各六名，發給獎牌一座。

三、二等獎各十名，發給獎牌一座。


前項之評比標準值相同者，以進用人數多者為優先；進用人數相同時，以身心障礙者平均工作年資長者為優先。

第　六　條
獲前條優等獎累計達五次之機關（構），發給楷模獎座一座；五年內依第三條規定申請者，不予評比及獎勵。

第　七　條
進用身心障礙者機關（構），得於每年二月檢附下列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出獎勵申請：

一、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機關（構）獎勵申請表。

二、身心障礙者名冊及其工作年資。

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　八　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獎勵者，由地方主管機關審核後，送中央主管機關評比。

第　九　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獎勵者，由地方主管機關組成初評小組評定，再送中央主管機關評審小組評比，取前十名發給獎座獎勵。


前項初評或評審小組，由主管機關邀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五人至七人組成。

第　十　條
本辦法所定之獎勵，應公開表揚之。

第 十一 條
主管機關得依預算編列情形或地方特性，除發給獎牌或獎座外，得以發給獎金或其他適當方式，對績優機關（構）予以獎勵。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